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谦）近日 ，汨罗市人
民法院调解了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 。 但
与 其 他 案 件 不 同 的
是 ， 该案在审理过程
中 ， 原告突发疾病过
世。

承办法官及时向
原告继承人释明相关
权利 ， 最终由原告继
承人与被告达成调解
一致 ， 相关当事人权
益得到有效保护。

据了解 ， 原告虞
某与被告陆某有多年
油漆业务合作， 被告
从原告处购买油漆后
欠下货款 70 余万 ，原
告多次催讨未果 ，遂
诉至法院 。 承办法官
从被告处了解得知 ，
因疫情等因素影响 ，
被告未能如期收回对
外债权 ， 致使无法及
时支付货款， 但被告
表示愿意进行调解 ，
希 望 能 分 期 履 行 义
务。 正当承办法官准
备组织原被告进行调
解时，原告却突发疾病过世。 为了
使矛盾真正得到解决，承办法官及
时与原告的妻子 、 女儿取得了联
系，向她们释法明理，告知她们可
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向法院申
请变更诉讼主体参加诉讼。

原告继承人听取了承办法官
意见，按程序对诉讼主体进行了变
更，承办法官第一时间组织原告继
承人与被告协商，并达成了一致的
调解意见，案件得到了妥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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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后又反悔？ 加刑期
望城区法院：无法体现悔意，刑期增加 1 年 9 个月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曾晶晶

以保健按摩为幌子， 招募女技师提
供 “特殊服务 ”，足浴店老板组织卖淫被
抓获。 然而，在签署有期徒刑 4 年 5 个月
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后， 被告人却被当庭
宣判为 6 年 4 个月。 刑期相差近两年，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特殊服务场所被查
足浴店老板主动自首

据法院查明，2019 年起，被告人彭某
辉在自己经营的足疗休闲会所及足浴店
内， 通过雇佣多名女性提供性服务等方
式吸引招揽顾客， 从嫖资中抽成赚取非
法利益。

其间，彭某辉还雇佣被告人魏某、谢
某强担任接待员，负责向来店消费人员介
绍、 推销卖淫等服务， 促成该场所的运
营。 经审计，两年多时间内，彭某辉经营

涉案卖淫场所的违法收入为人民币 46.68
万元。

2021年 3月， 两卖淫场所被公安机关
查获。次日，彭某辉向公安机关投案。在侦
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彭某辉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犯罪事实，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公诉机关依法认定其为自首， 综合
其犯罪事实及认罪悔罪表现， 建议法院
对被告人彭某辉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判处其有期徒刑 4 年 5 个月。

推说卖淫系自愿
被告人当庭翻供

2021 年底， 望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该案时， 被告人彭某辉突然当庭对公
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我没有招
聘卖淫女，是卖淫女自行上门的，我认为
并不构成组织卖淫罪……”

面对扎实的证据， 彭某辉试图作出
最后的挣扎，突击庭审意图更轻判处。

“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对指控事实

与罪名没有提出异议， 在明知法律后果
以及值班律师的见证下自愿认罪认罚。
但庭审中翻供， 从根本上否认了其犯罪
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 ”公诉人指出，在
无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被告人对罪
名及犯罪事实提出异议， 实为对认罪认
罚具结书的否认， 其庭审表现说明其已
不具备认罪认罚从宽条件。

公诉人提出撤销对彭某辉自首的认
定，也撤销了原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建议。

小算盘落空
男子获刑 6年 4个月

法院认为， 被告人彭某辉虽然系主
动投案，在侦查阶段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但在庭审中不如实供述自己组织他人卖
淫的主要犯罪事实，不构成自首。

其虽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认罪认罚
具结书， 但在庭审中不如实供述自己的
主要犯罪事实， 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适用条件，不予从宽处理。

结合案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
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法院当庭判处被告
人彭某辉有期徒刑 6 年 4 个月， 并处罚
金人民币 22 万元。

宣判后， 被告人彭某辉不服判决结
果，提出上诉。 2022 年上半年，二审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自首是指犯罪以
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于
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
人自动投案后， 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
罪事实。 本案被告人彭某辉自动投案并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 否认
自己组织与管理卖淫女的行为， 其行为
无法体现其归于司法机关处置之下的自
觉和悔意， 不能以自首对其从轻或减轻
处罚； 其不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
实，亦不能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本报讯（通讯员 晏可慧）近日，云
溪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们走进茅岭头
社区， 开展送法进社区的普法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 云溪区法院执行干警
通过图片展板、发放执行宣传手册，向
群众讲解执行工作流程、 执行重要时
间节点以及执行不能与执行难之间的
区别， 以生动形象的拒执案例宣传教
育群众要诚实守信 、遵 法 重德 ，大 力
宣 传 义 务 人 不 履 行 生 效 裁 判 的 后
果 、失信联合惩戒等 。 此外 ，为现场
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 提高群众对抗
拒执行、规避执行的普遍认知度，增进
社会公众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
据悉 ，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600
份，接受人民群众咨询 15 人次。

本报讯（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曾
雨田 通讯员 王球 ）近日 ，桂阳法院审
结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人许某因犯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判处拘役 4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同时，对其违
法所得予以没收，并责令其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通过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021 年 7 月 5 日期间， 被告人许
某利用其职务便利，私自将获取的客户
个人手机号、手机验证码等信息通过微
信群贩卖给他人，收取每条 5 至 7 元不
等的佣金，非法获利共计 3459.5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
得的公民信息出售给他人，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
告人许某将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依法应从重处
罚。 被告人许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 其家属代
为退缴违法所得及缴纳罚金，可酌情从
轻处罚。 被告人许某自愿认罪认罚，依
法可从宽处理。 被告人许某的行为侵犯
了不特定对象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 ，应当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 。 综上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法官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 》2021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实
施，是我国首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
门法律，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
公益诉讼法定领域。 公民个人信息属于
个人隐私 ，受到法律保护 ，泄露他人信
息属于犯罪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为了
一点“蝇头小利”而招致牢狱之灾。 广大
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提升个人隐私
安全防范意识， 加强个人信息管理，不
要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人民法院将
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及时发挥公益诉讼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作用，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提供有
力的司法保障。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刑事民事双追责

执行干警送法进社区 助力执行攻坚

法院干警向过往群众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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